
臺北市精神復健機構重大異常事件通報流程 

 

 

 

 

重大異常事件 

是否派員

查核輔導 
否 

3 天內 

是否加

強輔導 

5 天內 

5 天內 

修正內容是

否需補充 

列入年度督考加強查核重點 

1. 24 小時內電話通報（1999 轉 7101） 

2. 3 天內函送異常紀錄報告 

函送檢討報告 

1. 個案身亡、性侵案件：7 天內 

2. 其他案件：14 天內 

1. 聘請委員現場輔導 

2. 會同消防建管現場查察 

3. 安心團隊服務 

函請機構依查核與

輔導結果進行改善 

(1) 函復改善情形 

(2) 函送檢討報告(事發

後尚未提送之機構) 

是 

是否需改善

或修正補充 

是 

否 

否 

是 
3 天內 3 天內 

是 

否 

註：機構未依時限通報者，列為中央評鑑地方主管機關陪評之查證建議改善事項 


